
 

《噪音法修訂》諮詢文本 

意見書 

 茲 貴局自 2010 年 2 月份推出的《噪音法修訂》諮詢文本，向社

會各界人士舉行了多場的諮詢會議，為廣大市民講解是次法案的內容，

而本會亦委派了代表出席由 貴局舉辦的專業團體諮詢會議，對文本中

“3.1.4 .關於管制打樁工程噪音的建議＂內容深表關注，更組織了工作小

組就修訂建議的內容進行仔細、客觀的研究，以令法案的修訂內容能夠

切合未來發展的實際情況，以及其可執行性。經綜合整理後，特向 閣

下提交書面意見，希望 閣下/貴局予以考慮及研究。  

表一. 關於管制打樁工程噪音的建議－規管內容 

修訂建議 (1.)   

本會十分同意規範管制使用撞擊式打樁工程的進行，唯我會認為

按實際的需求，不可以完全禁制使用傳統撞擊式柴油錘打樁，因它

有 其 本 身 的 存 在 功 能 特 性 ； 同 意 操 作 時 應 依 照 法 規 上 定 訂 管 制 方

式，但不可以完全地被取締。 

修訂建議 (4.)   

就特殊的情況及緊急的工程、非使用傳統撞擊式柴油錘打樁設備不
可時，…獲特使用傳統撞擊式柴油錘打樁的工程； 

就 此 修 訂 建 議 本 會 表 示 不 贊 同 ， 為 避 免 酌 情 權 出 現 不 公 平 情 況 ，

我們建議貴局另行制定一套「認可的受管制區域－圖表」，禁止使用

傳統撞擊式柴油錘打樁的工程在所述的區域內進行，除「受管制區

域」以外的範圍，則可被豁免，傳統撞擊式柴油錘打樁工程可以依

照法規指引進行；例如：離島郊區、工業區、新建填海區域及海事

工程等。如有「圖表」依據，發展商於計算成本、及策劃方面可以

做 好 準 備 預 算 。 然 而 ， 因 應 在 管 制 區 內 的 一 些 特 殊 情 況 及 緊 急 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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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，有關機構及實體仍可向環保局按特定的標準及指引，獲特許使

用傳統撞擊式柴油錘打樁機的工程。管制區以外進行的工程所採用

的機械，施工方式及噪音分貝等的管制應被豁免。 

本會總結了相關人士的專業意見，其實不同的施工方法，也會對

能源的消耗及對環境造成不同的污染，油壓錘樁機、灌注樁及鑽孔

樁 等 ， 由 於 施 工 期 較 長 ， 投 入 機 具 較 多 ， 消 耗 的 能 源 將 倍 增 ， 同

時，長時間發出低頻噪音，大量排放廢氣，消耗大量水資源，對環

境造成之污染可能較柴油式錘擊樁更大、更長、更深遠，冀  貴局就

不同施工方法之間，不同的污染程度作出進一步的分析、評估，以

務實、科學的決策方式去制定切合澳門整體利益的環保法律。 

表二. 有關法規生效規範情況及期間的配套建議 

a)  法規公佈後之“一年過渡期＂必須採用油壓錘樁機、灌注樁及鑽
孔樁等。 

本會建議過渡期修訂為五年，據了解─現時澳門的相關企業只購

置撞擊式柴油打樁機，需要一定的時間讓企業購置新的設備。在工

人 技 術 方 面 ， 過 去 數 年 間 ， 個 別 大 型 工 程 雖 已 採 用 新 的 機 械 及 技

術，但這些機械是由香港企業傳入澳門暫用的，技術工人也是 外 地

技術僱員為主 ，因此，本地缺乏相關技術熟練工人，將會是影響施

工模式轉型的最嚴重障礙；所以，經研究後希望  貴局考慮將過渡期

延至五年，並建議有關部門應為工人的技術提升準備好具體的培訓

計劃。 

b)  法規生效半年後 

建議除「受管制區域-圖表」以外範圍可以使用傳統撞擊式柴油

錘打樁，唯必須要遵守相關的法規和指引進行工程。 

最後，為使法規在實際操作時更完善，本會會員提出兩項建議予  貴

局參考： 

（一）建議在 20 分鐘 85 分貝均能音量限值標準的執行時，先訂

立 一 個 完 善 的 機 制 以 作 監 察 ， 提 議 當 工 程 獲 批 施 工 的 同 時 ， 預 先

完 成 測 檢 程 序 ， 期 後 ， 監 察 部 門 亦 可 以 隨 機 到 地 盤 再 行 測 試 ， 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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確 保 施 工 合 符 規 格 ， 相 關 的 測 試 同 時 紀 錄 在 「 工 程 進 度 簿 」 上 。

當 地 盤 已 事 前 進 行 測 試 及 獲 得 合 格 的 文 件 ， 業 者 將 文 件 掛 放 於 地

盤 的 當 眼 處 ， 若 打 樁 工 程 進 行 時 遇 到 相 關 的 投 訴 ， 任 何 實 體 包 括

治 安 警 察 局 都 不 可 以 有 任 何 行 為 以 導 致 工 程 進 行 的 終 止 ， 避 免 在

施 工 階 段 受 到 不 合 理 投 訴 而 引 致 損 失 。 任 何 投 訴 必 須 由 「 測 試 實

體 」 再 進 行 測 試 ， 核 定 是 否 超 標 ， 具 正 式 的 証 明 文 件 時 才 可 以 終

止工程的進行。 

（二）建議在噪音法宣傳工作方面多加推廣，讓市民清晰明白「規

範 打 樁 工 程 噪 音 」 的 標 準 是 「 遵 守 20 分 鐘 85 分 貝 均 能 音 量 限

值」，以免在法規生效後仍存在相關的投訴與爭議。 

本會對 《噪音法修訂》諮詢文本 表示支持，冀望 貴局完成諮詢工

作，綜合整理各界意見，制訂切合澳門本土地區實用的法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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